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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省直政府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的通知 

 

省各有关单位： 

为落实审计整改要求，进一步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

算编制工作，根据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 2018 年度省级预算执行

审计整改和全省审计整改“回头看”任务清单的通知》和《江苏省

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17〕40 号），现就做好

政府投资超概算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编报工作。《江苏省审计厅

关于开展全省审计整改“回头看”专项行动情况的报告》指出：

部分省级行政事业单位（主要指省属高校）的基建项目未经批准

超概算建设，导致竣工财务决算长期无法办理，有的固定资产已

投入使用多年，但不能准确在单位账面反映，不利于国有资产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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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我厅印发的《江苏省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》明确规定：“项

目竣工财务决算是正确核定项目资产价值、反映竣工项目建设成

果的文件，是办理资产移交和产权登记的依据；项目可投入使用

或者试运行合格后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 3 个月内编报竣工财务

决算；特殊情况确需延长的，需报决算审批部门批准，但最长不

得超过 6 个月”。各项目建设单位要高度重视项目竣工财务决算，

在规定时间内及时、准确完成编报工作。 

二、严格实行先审核后批复的决算批复程序。《江苏省基本

建设财务管理办法》规定，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实行先审核、后批

复的办法；项目建设单位将编制完成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报告，

报项目主管部门审查后，由项目主管部门报送财政部门审核批

复。审查审核可以委托财政投资评审机构或者有专业能力的社会

中介机构（以下简称“评审机构”）进行。对于省属高校等建设

资金由单位自筹解决的基建项目，项目主管部门要参照《江苏省

基本建设财务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对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进行审核

批复。 

三、抓紧批复超概算投资项目竣工财务决算。对评审机构审

定为超概算的项目，原则上应先经项目概算审批部门调整概算

后，再按调整概算确认和批复竣工财务决算。若自评审机构出具

评审结论之日起 3 个月内未取得原项目概算审批部门的调整概

算批复，仍按评审结论予以批复。其中： 

（一）省属高校项目。鉴于此类项目建设资金由高校自筹为

主，超概算资金仍按原批复渠道解决，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由省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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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厅负责审核批复。 

（二）财政全额投资项目。对因自然灾害、国家政策调整、

材料价格上涨、地质条件发生变化等原因超概算的，超概算资金

由财政资金全额承担；对因建设单位责任造成超概算的，由建设

单位向省政府作出书面说明，超概算资金原则上通过扣减其部门

预算专项资金予以弥补。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由省财政厅负责审核

批复。 

（三）财政部分投资项目。对因自然灾害、国家政策调整、

材料价格上涨、地质条件发生变化等原因超概算的，超概算资金

按原概算批复投资来源，同比例安排；对因建设单位责任造成超

概的，超概算资金由建设单位自行解决。项目竣工财务决算由省

财政厅负责审核批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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